
1101學期語言獎勵金申辦辦法 

 

※實施對象：110學年度具臺北醫學大學大學部有效學籍者(陸生除外)。 

 

※實施辦法： 

 

一、 凡於 110 年 06 月 01 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止參與任何一項本校認可

之英語能力鑑定考試，成績達本校各學系規定畢業標準並符合獎勵資格者

(北醫校內自辦英檢之成績不得申請)，均可於受理時間內至語言中心提出申

請(獎勵標準參見附件一)。 

 

二、 凡參與本校認可語言檢定合格均頒發獎勵金台幣貳仟元整，在學期間每人

僅可請領乙次，名額有限，曾申辦通過者不得重複請領。於 110 年度申請

通過生活輔導組語言能力勵學金者，亦不得再次申請本獎勵。 

 

三、 本獎勵專案不因報考不同考試有所增減，若申請人數超過計畫核定之名額，

語言中心得依循本辦法進行篩選之權。 

 

四、 本獎勵專案申請辦理時間依每學期公告期間辦理，請於公告受理日期內至

語言中心辦公室提出申請。 

 

五、 適用本獎勵辦法資格優先順序： 

資格一：於 110 年 06 月 01 日至受理截止日期前，參與「聽說讀寫」四項

評估兼具之英文檢定，取得成績且達各學系合格標準者。 

資格二：本辦法實施前曾參與英文鑑定成績未達各學系合格標準，並於 110

年 06 月 01 日至受理截止日期前再次報考通過者。（需出示未過

與已過成績證明文件） 

資格三：本辦法實施前曾參與英文鑑定已達各學系合格標準，並於 110 年

06 月 01 日起至受理截止日期前再次報考並成績進步一級別以上



者。（需出示進步前與進步後之證明文件，級別請參考「附件二、

語言獎勵金申請分數對照表」） 

資格四：本辦法實施之前已以「補救課程或第二外語」通過外語認證畢業門

檻，並於 110 年 06 月 01 日起至受理截止日期前報考英文檢定達

各學系合格標準者。（需將本次英文檢定資料上傳至本學期外語認

證收繳處） 

 

註一：優先順序為資格一、資格二、資格三、資格四，排序較前資格者發放

完畢後，才往下一資格核發。 

註二：同一獎勵資格者，依繳件先後順序排序核發。 

 

六、 申請人需具填申請書及本校收據(參見附件三)，經語言中心審核後,統一由

本校會計單位撥款。 

 

七、 於獎勵專案受理期間，攜帶證明鑑定合格文件正本及影本、本校學生證影

本、身分證影本及存摺封面影本至語言中心辦公室辦理。申請人可委託辦

理。 

  



附件一、語言獎勵金 申請分數對照表 (僅適用於語言獎勵金之申請) 

 

各學系須通過基本等級 

藥學系、醫學檢驗暨生

物技術學系、護理系、

保健營養學系、公共衛

生學系、醫務管理學系、

呼吸治療學系、牙體技

術學系、高齡健康管理

學系、口腔衛生學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食

品安全學系 

醫學系、牙

醫學系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CEFR） 
B1 

（進階級） 
B2 

（高階級） 
C1 

（高級） 

1 全民英檢（GEPT）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2 托福(TOEFL)（紙筆型態）  500以上 550以上 600以上 

3 托福(TOEFL)（電腦型態）  173以上 213以上 250以上 

4 托福(TOEFL)（IBT）  61以上 79以上 100以上 

5 舊制多益測驗（TOEIC）  550以上 750以上 900以上 

6 新制多益測驗（TOEIC）  550以上 750以上 900以上 

7 IELTS  5.5以上 6以上 7以上 

8 
劍橋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PET級 FCE級 CAE級 

 

  



附件二 

收件日期：                              資料排序：                    

臺北醫學大學 110學年度 第一學期 

語言獎勵金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學號  

系級  連絡電話  

前次英文檢定 檢定名稱____________  成績__________  CEFR 級別______ 

本次英文檢定 檢定名稱____________  成績__________  CEFR 級別______ 

申請資格 

請則一勾選 

□資格一：於 110.06.01 至 110.10.31，參與「聽說讀寫」四項評估兼

具之英文檢定，取得成績且達各學系合格標準者。（需出

示未過與已過成績證明文件） 

□資格二：本辦法實施前曾參與英文鑑定成績未達各學系合格標準，

並於 110.06.01 至 110.10.31 再次報考通過者。（需出示

未過與已過成績證明文件） 

□資格三：本辦法實施前曾參與英文鑑定已達各學系合格標準，並於

110.06.01 至 110.10.31 再次報考並成績進步一級別以上

者。（需出示進步前與進步後之證明文件） 

□資格四：本辦法實施之前已以「補救課程或第二外語」通過外語認

證畢業門檻，並於 110.06.01 至 110.10.31 報考英文檢定

達各學系合格標準者。（需將本次英文檢定資料上傳至本

學期外語認證收繳處） 

 

註一：優先順序為資格一、資格二、資格三、資格四，排序較前資格

者發放完畢後，才往下一資格核發。 

註二：同一獎勵資格者，依繳件先後順序排序核發。 

應繳附文件 

請逐一確認 

□本次檢定成績單影本 

□前次檢定成績單影本 (僅適用於申請資格二、三) 

□學生證影本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匯款帳戶影本 (戶名需為申請者本人) 

□收據 (受領人處請務必親簽) 

於 110年度 

未申請或未通過 

生活輔導組 

語言能力勵學金 

 
 
 
 
 

(生活輔導組簽証) 

備註：証明文件請繳交影本，並出示正本查驗。 

匯款相關資料，若未獲獎將直接銷毀，恕不退還。 



臺北醫學大學收據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Payment Receipt 

※費用項目 

Expense item 
1101語言獎勵金 

所得類別說明： 

一、 50 薪資所得-鐘點費、出席費、主持費、日支生活費等 

二、 9A執行業務所得-律師、建築師、會計師、代書、專利代理人、醫事

檢驗師 

三、 9B稿費、版稅等所得-特別演講費、稿費、論文指導費等 

四、 91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金-各項比賽獎金 

五、 92 其他所得-互助金之各類補助費等 

六、 53 權利金所得-權利金 

七、 51 租賃所得-租金 

八、 免稅所得-入學考試之試務工作費、獎助學金(非提供勞務取得之報酬) 

※領款人姓名 

Recipient Name 
(as in passport) 

 

連絡電話 

TEL  
 

※身分證字號 
ID No.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外國人士請填寫居留證號碼,若無居留證則依護照資料，前 8碼填上西元出

生年月日，後 2碼填寫所得人英文姓名欄前 2個字母。 

If recipient doesn’t have ID No. or ARC, please fill in the recipient’s birth date 
(yyyy/mm/dd) and the first two letters of the recipient’s surname 

※身分別 

residential 
status 

□居住者 
(Resident)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居住者： 

Any individual who meets one of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is considering as “residents”: 

(1) 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並領有身分證，並於同一課稅年度居住合計滿 31 天。 

Any individual who h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with ID card and stays in Taiwan (R.O.C.) for 31 
days and over in a calendar year.  

(2) 於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且居住滿 183 天。 

An individual who has no registered residence in the R.O.C. but stays for 183 days or longer is 
regarded as a R.O.C. resident. 

□非居住者 
(Non-

resident) 

不屬於以上所稱的個人，為非居住者。 

Individuals not falling into the above-mentioned categories are regarded as “non-residen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身分別勾選將影響稅額扣繳率不同，敬請詳實勾選，請詳說明及注意事項第一點。 

Please tick residential status carefully, because it will determine your Tax Withholding Rates. You can gather 
more information in Description and Precautions . 

※戶籍地址(含鄰里) 

Permanent Address 
 

※應 領 金 額 
(未扣除稅額及二代健保) 

Total Amount Paid 

新臺幣(大寫)      拾     萬  貳 仟 零 佰 零 拾 零 元整    

(  NTD     2000      ) 

帳戶資料 

(※限本人帳戶) 
Account information 

□銀行 
(Bank)             銀行(Bank)           分行(Branch),帳號(A/C No.):                      

□郵局 
(Post Office) 局號帳號(A/C No.):  

※受領人簽章 

Signature 
(本人 

  簽收日期 
  Date 

/      / 
( YYYY/ MM /DD ) 

用途說明 
instructions 

通過語言檢定，核發獎勵金 2000元整。 

說明及注意事項 Description and Precautions： 
一、 非居住者所得稅： 

1. 薪資所得：110 年 1 月 1 日起全月薪資所得給付總額 36,000 元以下者扣取 6%稅額，36,001
元以上者扣取 18%稅額，請於給付時先行預扣稅額。(※扣繳之稅額若有小數點，無條件捨去！) 

2. 非屬薪資所得之其他各類所得：依每次給付所得總額扣取 20%稅額，若屬個人稿費、版稅等執

行業務所得，每次給付不超過新台幣 5,000 元者免扣繳，但仍應依非居住者於規定期限內列單

申報。 

附件三 


